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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增持本公司股份79,868,527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7%（以2024年3月13日本公司总股本10,343,733,910股计算）。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概述

近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关于增持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法国巴黎银行（QFII）于2024年2月

26日至2024年3月13日期间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

股份。 现将法国巴黎银行（QFII）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法国巴黎银行（QFII）基本

信息

名称 法国巴黎银行（QFII）

住所 16,�boulevard�des�Italiens�-�75009�Paris,�France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2月26日至2024年3月13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集

中竞价

2024年2月26

日至2024年3

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79,868,527 0.77

注：上述比例以2024年3月13日本公司总股本10,343,733,910股计算。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2022年5月17

日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2024年3月13

日总股本比例

(%)

法国巴黎银行

合计持有股份 1,576,214,136 15.34 1,576,214,136 15.24

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

131,233,595 1.28 131,233,595 1.2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44,980,541 14.06 1,444,980,541 13.97

法国巴黎银行

（QFII）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6,325,268 1.03 186,193,795 1.80

合计 - 1,682,539,404 16.37 1,762,407,931 17.04

1.本公司可转债“南银转债”已于2021年12月21日进入转股期，截止2022年5月17日本公司总股本

为10,276,858,545股，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合计16.37%。详见本

公司2022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披露网址：www.sse.com.cn。 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

行（QFII）2022年5月18日至2024年2月25日期间所持本公司股份未发生变动。

2.截至2024年3月13日本公司总股本为10,343,733,910股，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

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合计17.04%。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

诺。

3.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情况。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股份变动情况，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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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53� � � � � � � � �转债简称：永22转债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22转债” 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期间：2024年3月6日至2024年3月12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100张

● 回售金额：10,036元（含利息）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4年3月15日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2年7月

28日公开发行770.00万张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永22转债，债券代码：113653），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77,000.00万元，期限6年。 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设

定为：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

3.00%。 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需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永22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永22转债” 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

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将本次回售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2024年2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了《关于“永22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1），并分别于

2024年3月1日、2024年3月5日、2024年3月9日披露了《关 于“永22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

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关 于“永22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二次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关于“永22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0）。

“永22转债”的转债代码为“113653” ，转债回售价格为100.36元/张（含当 期利息）。

“永22转债” 的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3月6日至2024年3月12日，回售申报已于2024年3月

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回售结果

“永22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3月6日至 2024年3月12日，回售价格为100.36元

/张（含当期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

“永22转债” 回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100张，回售金额为10,036元。 公司已

根据有效回售的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指定账户，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

的到账日为2024�年3�月15日。

（二）回售的影响

本次“永22转债” 回售未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本情况造成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永22转债”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318�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4-006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发布会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中午11:45-12:45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 网络直播地址：全景网（www.p5w.net）和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2024年3月18日（星期一）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

者关系邮箱：IR@pingan.com.cn。 本公司将会于2023年度业绩发布会（以下简称“业绩发布会” ）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发布会类型

本公司拟于2024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本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为

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 本公司拟于2024年3月22日中午

11:45-12:45召开业绩发布会，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发布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中午11:45-12:45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三）网络直播地址：全景网（www.p5w.net）和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总经理兼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林，联席首席执行官郭晓涛，副总经理付欣，董事会

秘书盛瑞生，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张智淳，总经理助理兼首席投资官邓斌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4年3月18日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

箱：IR@pingan.com.cn。 本公司将会于业绩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投资者可于2024年3月22日中午11:45-12:45登陆全景网 （www.p5w.net） 或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观看业绩发布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室

电子邮箱：IR@pingan.com.cn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自2024年3月25日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ingan.cn）“投资者关系” 专栏观看业绩发布会

的相关视频。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24-007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公司如

下子公司于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为：

2024年1-2月

子公司名称

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人民币万元）

同比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48,691 1.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384,416 -1.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64,325 39.2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84,429 5.7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平安银行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平安银行”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zse.cn）公布了《平安银行2023年年度报告》。

平安银行2023年年度经营情况亦可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平

安银行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14日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鼎达”

或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１８５３

号）。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骏鼎达”，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５３８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８２

元

／

股，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

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５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７１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２８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１１１．１７７３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１５．００

万股，占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８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９３０６９８１％

，申购倍数为

４

，

１７８．７３３０９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８０９

，

９１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６８

，

４８９

，

２３２．０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０

，

０８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２３７

，

７６７．９８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８７

，

４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５１６

，

８９３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４％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５．１７％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０

，

０８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２３７

，

７６７．９８

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

０．４００９％

。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

５

，

０２３．８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１５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７３９．８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４８．１１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５１．６１

合计

７

，

４１３．３２

注：

１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

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０５１６０５

、

０１０－５６０５１６０３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德胜” 、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

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2485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星德胜” ，扩位简称

为“星德胜科技” ，股票代码为“603344”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

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

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9.18

元/股，发行数量为4,863.2745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2,917.9745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发行数量为1,945.3000万

股，占发行数量的40.00%。

根据《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4,420.04倍， 超过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至500股

的整数倍，即1,945.3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72.6245万股，占

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90.6500万股，占

发行数量的8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52490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4年3月13日

（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股）：38,661,

24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1,522,698.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5,25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703,971.7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726,24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6,549,379.1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976,477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2.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45,254股，

包销金额为4,703,971.72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比例为0.50%。

2024年3月15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保荐

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

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 7,182.38

律师费用 727.74

审计及验资费 1,730.19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15.09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40.57

合计 10,095.96

注：1、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

其他费用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2、费用计算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 系 电 话 ：021-23187205、021-23187952、

021-23187953、021-23187955

发行人：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5日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德胜”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2485号文同意注册。 《星德胜

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4,863.2745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25.00%。 本次发

行股份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不涉及原有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元/

股）

19.18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如有）

无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如有）

无

发行前每股收益

1.25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94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发行市盈率

20.44倍 （按照发行人202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2.12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6.38元 （按2023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06元 （按2023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

并开通主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主板市场投资者，但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

元）

93,277.60

发行费用（万元，不

含税）

10,095.96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薇薇 联系电话 0512-65109199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23187205

发行人：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5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